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株洲市人力资源和社会 保同意对外公开局
文件

株人社字〔2022〕8号

对市十六届人大一次会议第1225号建议的
答复

吴红兰代表：
您提出的关于提高农村居民养老保险养老金标准的建议收悉，经株洲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5月12日办公会议研究同意，现答复如下：
建立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是党中央根据经济社会发展需要，为建立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，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，促进城乡统筹发展所做出的重大制度安排。同时，因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相对于职工养老保险制度起步晚、覆盖广，故存在着保障水平较低、待遇确定和正常调整机制尚未健全、缴费激励约束机制不强等问题。
截止2021年12月底，全市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参保登记共计192.20万人，参保缴费179.32万人（其中待遇领取人数共计45.20万人）。累计征缴基金2.92亿元，发放待遇6.52亿元。退休人员主要集中在醴陵市、攸县、茶陵县、渌口区、炎陵县，其中醴陵市就有退休人员15.3万人。2020年7月起，中央基础养老金提高至93元，省里基础养老金20元，国家和省共计113元。为提高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养老金水平，2021年在市委、市政府的大力支持下，我市第一次全市性提高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待遇：一是调整基础养老金标准。从2021年1月1日起，渌口区、醴陵市、攸县、茶陵县、炎陵县月基础养老金调整到118元，天元区、荷塘区、芦淞区、石峰区、经开区月基础养老金调整到180元。二是建立基础养老金调整机制。2023年、2025年，每年1月1日起提高全市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基础养老金5元。
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待遇偏低的原因主要还是人员覆盖面广、政府财政能力有限造成的。从全省来看，基础养老金上调的地方主要为城区，由于城区内参加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的人数相对较少，调整后地方财政支付压力也相对较小。而县级政府由于参加城乡居民养老保险人数较多，上调基础养老金后地方财政无力承担基金支付压力，无法做到持续性发展。您提出的对60-70周岁、70-80周岁、80周岁以上农村居民的基础养老金水平分别提高至300元/月、400元/月、500元/月的建议，因地方提标部分资金需要地方财政自行负担，提标水平暂时与各县（市）经济状况及财力水平存在差距，目前不具备条件实行。感谢您对我市养老保险工作的关心和支持。
承办负责人：田智思
承  办  人：钟爱科
联 系 电 话：18073339676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株洲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2年5月23日
抄送：市人大常委会联工委（2份）
株洲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办公室          2022年5月23日印发
- 2 -
- 1 -

